
越府办规〔2019〕6号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越秀区促进高端专业服务业发展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越秀区促进高端专业服务业发展实施办法》业经区委、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区商务局反映。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8月8日

广州市越秀区促进高端专业服务业发展实施办法
第一条【制定依据】
为提升越秀区高端专业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实《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端专业服务业的意见》（穗府办规〔2018〕22
号）精神，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关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N”个产业政策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扶持对象】
需具备以下两个要求：

（一）工商注册地（或司法部门审核登记地）、税务征管关系的各类商事主体
1
均在越秀区行政辖区内。

（二）企业的行业类别应在贸易经纪与代理服务、法律服务、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咨询服务、广告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会议展览
及相关服务、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工业及专业设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十大行业范畴内，具体行业目录及重点企业标准见附表
《越秀区高端专业服务业行业分类表》（以下简称分类表）。
第三条【项目落户奖励】
对新落户越秀区的高端专业服务业，视企业性质、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情况，给予企业开办奖励、贡献奖励：
（一）开办奖励。世界500强、中国服务业1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央企、上市公司、高端专业服务业行业龙头企业、广州市总
部企业等在我区成立高端专业服务业企业的，经认定最高奖励500万元。
（二）贡献奖励。落户后三年内达到《分类表》标准的高端专业服务企业，参考企业当年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给予每年不
超过500万元的奖励，最多可连续奖励三年。
落户后三年内估值十亿美元（含）以上的，经第三方权威机构认定，参考企业当年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给予每年不超过
1000万元的奖励，最多可连续奖励三年。
第四条【增量贡献奖励】
对落户三年以上的越秀区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视企业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情况给予增量贡献奖励：
（一）对上一年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排名前列的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参考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给予奖
励，最高奖励200万元。
（二）对未获得上款奖励的企业，参照《广州市越秀区促进优质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修订）》第四条的第（三）条款给予奖励。



第五条【高端人才奖励】
支持企业引进高端人才，对获评越秀区年度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参照《广州市越秀区集聚高端人才暂行办法（修订）》第四条给
予奖励。
第六条【品牌创建奖励】
支持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申请注册商标和申报驰名商标。对首次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最高奖励30万元；对首次获得省著名
商标的企业，最高奖励20万元；对首次获得市著名商标的企业，最高奖励10万元。获评其他全球性、全国性、省级、市级奖项视具体
奖励级别、影响力给予每项5万元—30万元奖励。
第七条【优质服务奖励】
建立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目录，鼓励区内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机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重点企业购买中介服务；对我
区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高端专业服务业企业，可参照《广州市越秀区促进优质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修订）》第七
条给予奖励。
第八条【项目引进奖励】
越秀区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为越秀区引进优质企业（项目）的，视其引进项目情况给予项目引进奖励。
（一）落户中介奖励。为越秀区引进优质企业（需符合《广州市越秀区促进优质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修订）》新落户优质企业标
准），属经商务部门认定为全新设立的外资项目，当年引进项目的实缴外资金额累计达1000万港币（含）以上的，可按认定的外资实
缴资本5‰奖励，最高500万元；属实缴注册资本3000万元（含）以上的内资或其他项目，最高可按项目实缴注册资本的2‰给予奖
励，最高奖励50万元。
（二）经营中介奖励。引进项目的第一个完整财政年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大的，参考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
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三）额外中介奖励。除上述（一）（二）款奖励外，一年内成功为越秀区引进5家优质企业（含）以上的，最高额外奖励50万元。
第九条【行业活动奖励】
对促进区域高端专业服务业集聚的行业组织、活动，视其规模、影响力情况，给予相应奖励。
（一）行业组织奖励。支持组建高端专业服务业行业协会，经事前备案认定可按照集聚企业数量、经营情况最高奖励30万元。
（二）行业活动奖励。鼓励举办行业交流活动、区域招商推介活动，对越秀区产生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经事前备案认定给予
单项活动费用最高50%、不超过200万元的奖励。
（三）会议展览奖励。鼓励各类展会落户、支持举办国际会议和行业会议。对省级、国家级、世界级展会、论坛、会议落户越秀区，
承诺连续在越秀区举办3年（含）以上的，经事前备案认定，给予主办单位单次实际场租费用50%，分档次最高奖励20万元、50万元、
100万元。
第十条【集聚园区奖励】
鼓励打造高端专业服务业示范区，对区园区或楼宇内集聚10家以上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形成行业集聚并认定为特色园区或楼宇
的，给予产业园区或楼宇运营单位（业主）最高奖励10万元；对经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认定的高端专业服务业集聚区的最高奖励50
万元。
第十一条【附则】

对符合本办法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



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企业的奖励应综合考虑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贡献度。企业获得的奖励资金的40%可

以由企业自行奖励给有功人员，获得奖励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个人承担。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有效期3年。本办法有效期届满或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将根据实施情况予以评估修订。

1
各类商事主体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等企业法人；以及经区有关部门认定符合的企业分支机构；相关

行商协会、产业联盟等社团法人。

附表： 越秀区高端专业服务业行业分类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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